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669號

上  訴  人  通躍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蒼梧             

訴訟代理人  張簡明杰  律師

被 上訴 人  海軍左營後勤支援指揮部

代  表  人  吳啟興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0

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辦理之「纖維處理設備乙項」採購案（下稱系爭

採購案）於民國110年7月27日開標，共有上訴人、台盟工程

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台盟公司）及利昱工程行3家廠商參與

投標。被上訴人於審標過程中發現上訴人及利昱工程行未繳

納足額押標金，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判定為

不合格，並以開標後有2家以上廠商押標金不符合規定，致

僅餘1家廠商符合招標文件規定，涉及足以影響採購公正情

形，遂現場宣布暫停開標並送調查偵辦。被上訴人接獲臺灣

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1

5835號緩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緩起訴處分），經以112年2

月6日海營供應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2月6日

函）通知上訴人惟未據其提出陳述意見，被上訴人隨即於11

2年2月23日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審認其犯政府採

購法第87條之罪，未經法院第一審為有罪判決，不符合政府

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又雖符合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4

款事由，因無影響修艦進度而非情節重大，決議不予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並以112年2月24日海營供應字第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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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下稱112年2月24日函）通知上訴人。嗣後，被上訴人

接獲審計部就系爭採購案之審查意見，為此於112年10月12

日重新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經審認上訴人有政府

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情形，遂以112年11月6日海營供

應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依政府採購法第1

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將上訴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並表

明撤銷112年2月24日函。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並聲明：申訴審議判斷、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均撤

銷。經原審以113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

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之理

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結論並無違誤，茲

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6項規定：「（第3項）以詐術

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

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6項）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第92

條規定：「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

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第101條第1項第1款、

第6款及第3項規定：「（第1項）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

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

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

六、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

(第3項)機關為第1項通知前，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

見之機會，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

該當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第10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

定：「依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

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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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101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第15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有

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

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二、有第101條第1項……或第6款判

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1年。但經判決撤

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上開規定所稱「容許

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係指被借用名義或證件之

廠商無投標之意思，而明示或默示，同意他人借用其名義或

證件參加投標，且不論借用人有無投標資格，廠商容許借名

參加投標，致生虛以競標情形，不利公平競爭程序及政府採

購品質之確保，有礙公共利益，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

1款乃將之列為獨立論處之違規事由，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

第1款規定得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且此與是否構成同法第

87條犯罪而得適用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情形，不完全

相同，仍應視個案情形分別適用。

  ㈡經查：

　　⒈原審本於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認定：本件被上訴人於

系爭採購案審標時，發現上訴人及利昱工程行未繳納足額

押標金，經判定不合格後僅餘台盟公司符合規定，遂暫停

開標並移送偵辦；嗣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作成系爭緩起訴

處分，被上訴人先以112年2月6日函通知上訴人陳述意

見，續以112年2月24日函通知上訴人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

會議決議不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等旨，嗣後係因審計部提

供之審查意見，經被上訴人重新審認後方作成原處分；又

依卷附證人即台盟公司實際負責人潘文雄、上訴人實際負

責人劉芯余及利昱工程行負責人黃鴻昌在系爭緩起訴處分

案件中之警詢、偵查中所為陳述，與法務部調查局鑑定分

析3家公司投標文件具有相同影印特徵等資料，認定：上

訴人有在投標文件上用印暨開立押標金支票，其實際負責

人劉芯余投標時曾到場，但系爭採購案中使用上訴人名義

之投標文件，係由潘文雄下載空白標單、決定投標價格暨

製作標單，再交付上訴人用印暨開立押標金支票，且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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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負責人劉芯余投標時曾到場，關於借用上訴人、利昱

工程行名義參與投標，與押標金支票的資金來源等事宜，

均由潘文雄處理，實際只有潘文雄之台盟公司有投標意

思，上訴人並無實際參與投標及履約意願，而潘文雄、劉

芯余、黃鴻昌因系爭採購案，前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

結果，對該3人論以共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

規定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對上訴人依

同法第92條規定論罪而作成系爭緩起訴處分等事實，經核

與卷內證據相符。原判決因而論明：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

雖於投標時到場，但上訴人自身既無投標意願，卻仍同意

潘文雄使用其名義，並由其處理主要投標事宜，以借用上

訴人、利昱工程行名義虛造有3家合格廠商參加投標假

象，不能認為上訴人係自行處理本件投標事宜，而是容許

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構成政府採購

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要件，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

前，亦有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辦理，並無違誤

等語，依前揭規定意旨及說明，所為原處分合法之論斷，

即無不合。

　　⒉又依前開原審確定之事實，上訴人因系爭採購案另經檢察

官偵查後作成之系爭緩起訴處分，雖對上訴人論以犯政府

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規定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

確結果未遂罪，但如前述，關於刑事偵查之論罪依據，與

依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論

處，係本於不同規定要件而應各自為事實認定與法律評

價，上訴人經刑事論罪結果縱使不該當於同法第101條第1

項第6款規定，亦無礙於仍可構成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之違規事由。原審因而指明：本件並不受系爭緩起訴

處分論罪法條之拘束，而係依相關事證獨立認定事實、適

用法律，並認原處分合法等語，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

訴，業已敘明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及就上訴人

於原審主張各節，何以不足採取，詳予論駁，認事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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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其雖無參與投標意願，但參與情

形應屬陪標，非借牌，謂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

規定應在處罰借牌行為，及系爭緩起訴處分之論罪既認定

上訴人屬陪標行為，原判決卻以其違反同法第101條第1項

第1款規定，係錯誤適用法規，並謂其於原審爭執本件未

依同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程序辦理部分，亦有理由不備等

違法云云，實係重述其在原審之主張，而就原審取捨證

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暨已為論述指駁者，以其一己主

觀之見解，指摘為不當，及就原判決有關陪標俗稱等不影

響判決結果之贅述復為指摘，自不足採。

  ㈢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撤銷之對象，係針對行政處分卻

違法者而言，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

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

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

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若僅為行政機關之單純事實敘述、

觀念通知等說明，並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效果，

即非行政處分，自無適用前開規定撤銷之問題。依前開原審

依法確定之事實，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前，雖曾以112年2月

24日函通知上訴人有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以不符合政

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及第6款事由，而決議不予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等旨，審諸該函內容，僅在表明當時有作成該

決議暨所為考量等事實敘述，尚非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有為對

外直接發生何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核屬觀念通知，而

非行政處分。嗣後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結果，雖與112年2月

24日函通知內容不同，依前開說明，仍無涉行政程序法第11

7條規定之適用，亦不因被上訴人在原處分中有撤銷112年2

月24日函之表述，即有不同。原判決針對上訴人於原審就此

提出之爭執，並無上訴論旨指摘理由不備之情形；至於原判

決論及原處分此部分撤銷之記載，合乎行政程序法第117條

規定部分，雖有未洽，因不影響判決結果，仍應予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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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情形。上訴論

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應予駁

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林　麗　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9 　　日

                              書記官  邱  鈺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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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669號
上  訴  人  通躍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蒼梧              
訴訟代理人  張簡明杰  律師
被 上訴 人  海軍左營後勤支援指揮部
代  表  人  吳啟興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辦理之「纖維處理設備乙項」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於民國110年7月27日開標，共有上訴人、台盟工程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台盟公司）及利昱工程行3家廠商參與投標。被上訴人於審標過程中發現上訴人及利昱工程行未繳納足額押標金，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判定為不合格，並以開標後有2家以上廠商押標金不符合規定，致僅餘1家廠商符合招標文件規定，涉及足以影響採購公正情形，遂現場宣布暫停開標並送調查偵辦。被上訴人接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15835號緩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緩起訴處分），經以112年2月6日海營供應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2月6日函）通知上訴人惟未據其提出陳述意見，被上訴人隨即於112年2月23日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審認其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之罪，未經法院第一審為有罪判決，不符合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又雖符合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事由，因無影響修艦進度而非情節重大，決議不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並以112年2月24日海營供應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2月24日函）通知上訴人。嗣後，被上訴人接獲審計部就系爭採購案之審查意見，為此於112年10月12日重新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經審認上訴人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情形，遂以112年11月6日海營供應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將上訴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並表明撤銷112年2月24日函。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申訴審議判斷、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以113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之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6項規定：「（第3項）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第6項）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第92條規定：「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6款及第3項規定：「（第1項）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六、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第3項)機關為第1項通知前，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該當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第10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依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101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第15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二、有第101條第1項……或第6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1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上開規定所稱「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係指被借用名義或證件之廠商無投標之意思，而明示或默示，同意他人借用其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且不論借用人有無投標資格，廠商容許借名參加投標，致生虛以競標情形，不利公平競爭程序及政府採購品質之確保，有礙公共利益，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乃將之列為獨立論處之違規事由，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得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且此與是否構成同法第87條犯罪而得適用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情形，不完全相同，仍應視個案情形分別適用。
  ㈡經查：
　　⒈原審本於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認定：本件被上訴人於系爭採購案審標時，發現上訴人及利昱工程行未繳納足額押標金，經判定不合格後僅餘台盟公司符合規定，遂暫停開標並移送偵辦；嗣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作成系爭緩起訴處分，被上訴人先以112年2月6日函通知上訴人陳述意見，續以112年2月24日函通知上訴人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決議不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等旨，嗣後係因審計部提供之審查意見，經被上訴人重新審認後方作成原處分；又依卷附證人即台盟公司實際負責人潘文雄、上訴人實際負責人劉芯余及利昱工程行負責人黃鴻昌在系爭緩起訴處分案件中之警詢、偵查中所為陳述，與法務部調查局鑑定分析3家公司投標文件具有相同影印特徵等資料，認定：上訴人有在投標文件上用印暨開立押標金支票，其實際負責人劉芯余投標時曾到場，但系爭採購案中使用上訴人名義之投標文件，係由潘文雄下載空白標單、決定投標價格暨製作標單，再交付上訴人用印暨開立押標金支票，且雖然實際負責人劉芯余投標時曾到場，關於借用上訴人、利昱工程行名義參與投標，與押標金支票的資金來源等事宜，均由潘文雄處理，實際只有潘文雄之台盟公司有投標意思，上訴人並無實際參與投標及履約意願，而潘文雄、劉芯余、黃鴻昌因系爭採購案，前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結果，對該3人論以共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規定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對上訴人依同法第92條規定論罪而作成系爭緩起訴處分等事實，經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原判決因而論明：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雖於投標時到場，但上訴人自身既無投標意願，卻仍同意潘文雄使用其名義，並由其處理主要投標事宜，以借用上訴人、利昱工程行名義虛造有3家合格廠商參加投標假象，不能認為上訴人係自行處理本件投標事宜，而是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構成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要件，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前，亦有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辦理，並無違誤等語，依前揭規定意旨及說明，所為原處分合法之論斷，即無不合。
　　⒉又依前開原審確定之事實，上訴人因系爭採購案另經檢察官偵查後作成之系爭緩起訴處分，雖對上訴人論以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規定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但如前述，關於刑事偵查之論罪依據，與依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論處，係本於不同規定要件而應各自為事實認定與法律評價，上訴人經刑事論罪結果縱使不該當於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亦無礙於仍可構成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違規事由。原審因而指明：本件並不受系爭緩起訴處分論罪法條之拘束，而係依相關事證獨立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並認原處分合法等語，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業已敘明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及就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各節，何以不足採取，詳予論駁，認事用法，均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其雖無參與投標意願，但參與情形應屬陪標，非借牌，謂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在處罰借牌行為，及系爭緩起訴處分之論罪既認定上訴人屬陪標行為，原判決卻以其違反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係錯誤適用法規，並謂其於原審爭執本件未依同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程序辦理部分，亦有理由不備等違法云云，實係重述其在原審之主張，而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暨已為論述指駁者，以其一己主觀之見解，指摘為不當，及就原判決有關陪標俗稱等不影響判決結果之贅述復為指摘，自不足採。
  ㈢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撤銷之對象，係針對行政處分卻違法者而言，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若僅為行政機關之單純事實敘述、觀念通知等說明，並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效果，即非行政處分，自無適用前開規定撤銷之問題。依前開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前，雖曾以112年2月24日函通知上訴人有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以不符合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及第6款事由，而決議不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等旨，審諸該函內容，僅在表明當時有作成該決議暨所為考量等事實敘述，尚非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有為對外直接發生何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核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嗣後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結果，雖與112年2月24日函通知內容不同，依前開說明，仍無涉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之適用，亦不因被上訴人在原處分中有撤銷112年2月24日函之表述，即有不同。原判決針對上訴人於原審就此提出之爭執，並無上訴論旨指摘理由不備之情形；至於原判決論及原處分此部分撤銷之記載，合乎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部分，雖有未洽，因不影響判決結果，仍應予維持。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情形。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林　麗　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9 　　日
                              書記官  邱  鈺  萍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669號

上  訴  人  通躍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蒼梧              

訴訟代理人  張簡明杰  律師

被 上訴 人  海軍左營後勤支援指揮部

代  表  人  吳啟興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0

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辦理之「纖維處理設備乙項」採購案（下稱系爭

    採購案）於民國110年7月27日開標，共有上訴人、台盟工程

    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台盟公司）及利昱工程行3家廠商參與

    投標。被上訴人於審標過程中發現上訴人及利昱工程行未繳

    納足額押標金，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判定為

    不合格，並以開標後有2家以上廠商押標金不符合規定，致

    僅餘1家廠商符合招標文件規定，涉及足以影響採購公正情

    形，遂現場宣布暫停開標並送調查偵辦。被上訴人接獲臺灣

    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1

    5835號緩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緩起訴處分），經以112年2

    月6日海營供應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2月6日函

    ）通知上訴人惟未據其提出陳述意見，被上訴人隨即於112

    年2月23日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審認其犯政府採

    購法第87條之罪，未經法院第一審為有罪判決，不符合政府

    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又雖符合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4

    款事由，因無影響修艦進度而非情節重大，決議不予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並以112年2月24日海營供應字第00000000000

    號函（下稱112年2月24日函）通知上訴人。嗣後，被上訴人

    接獲審計部就系爭採購案之審查意見，為此於112年10月12

    日重新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經審認上訴人有政府

    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情形，遂以112年11月6日海營供

    應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依政府採購法第1

    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將上訴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並表

    明撤銷112年2月24日函。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並聲明：申訴審議判斷、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均撤銷

    。經原審以113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

    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之理由

    ，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結論並無違誤，茲

    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6項規定：「（第3項）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第6項）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第92條規定：「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6款及第3項規定：「（第1項）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六、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第3項)機關為第1項通知前，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該當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第10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依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101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第15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二、有第101條第1項……或第6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1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上開規定所稱「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係指被借用名義或證件之廠商無投標之意思，而明示或默示，同意他人借用其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且不論借用人有無投標資格，廠商容許借名參加投標，致生虛以競標情形，不利公平競爭程序及政府採購品質之確保，有礙公共利益，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乃將之列為獨立論處之違規事由，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得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且此與是否構成同法第87條犯罪而得適用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情形，不完全相同，仍應視個案情形分別適用。

  ㈡經查：

　　⒈原審本於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認定：本件被上訴人於

      系爭採購案審標時，發現上訴人及利昱工程行未繳納足額

      押標金，經判定不合格後僅餘台盟公司符合規定，遂暫停

      開標並移送偵辦；嗣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作成系爭緩起訴

      處分，被上訴人先以112年2月6日函通知上訴人陳述意見

      ，續以112年2月24日函通知上訴人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

      議決議不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等旨，嗣後係因審計部提供

      之審查意見，經被上訴人重新審認後方作成原處分；又依

      卷附證人即台盟公司實際負責人潘文雄、上訴人實際負責

      人劉芯余及利昱工程行負責人黃鴻昌在系爭緩起訴處分案

      件中之警詢、偵查中所為陳述，與法務部調查局鑑定分析

      3家公司投標文件具有相同影印特徵等資料，認定：上訴

      人有在投標文件上用印暨開立押標金支票，其實際負責人

      劉芯余投標時曾到場，但系爭採購案中使用上訴人名義之

      投標文件，係由潘文雄下載空白標單、決定投標價格暨製

      作標單，再交付上訴人用印暨開立押標金支票，且雖然實

      際負責人劉芯余投標時曾到場，關於借用上訴人、利昱工

      程行名義參與投標，與押標金支票的資金來源等事宜，均

      由潘文雄處理，實際只有潘文雄之台盟公司有投標意思，

      上訴人並無實際參與投標及履約意願，而潘文雄、劉芯余

      、黃鴻昌因系爭採購案，前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結果

      ，對該3人論以共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規定

      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對上訴人依同法

      第92條規定論罪而作成系爭緩起訴處分等事實，經核與卷

      內證據相符。原判決因而論明：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雖於

      投標時到場，但上訴人自身既無投標意願，卻仍同意潘文

      雄使用其名義，並由其處理主要投標事宜，以借用上訴人

      、利昱工程行名義虛造有3家合格廠商參加投標假象，不

      能認為上訴人係自行處理本件投標事宜，而是容許他人借

      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構成政府採購法第10

      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要件，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前，亦

      有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辦理，並無違誤等語，

      依前揭規定意旨及說明，所為原處分合法之論斷，即無不

      合。

　　⒉又依前開原審確定之事實，上訴人因系爭採購案另經檢察

      官偵查後作成之系爭緩起訴處分，雖對上訴人論以犯政府

      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規定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

      確結果未遂罪，但如前述，關於刑事偵查之論罪依據，與

      依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論處

      ，係本於不同規定要件而應各自為事實認定與法律評價，

      上訴人經刑事論罪結果縱使不該當於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

      6款規定，亦無礙於仍可構成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

      之違規事由。原審因而指明：本件並不受系爭緩起訴處分

      論罪法條之拘束，而係依相關事證獨立認定事實、適用法

      律，並認原處分合法等語，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業

      已敘明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及就上訴人於原審

      主張各節，何以不足採取，詳予論駁，認事用法，均無違

      誤。上訴意旨主張其雖無參與投標意願，但參與情形應屬

      陪標，非借牌，謂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

      在處罰借牌行為，及系爭緩起訴處分之論罪既認定上訴人

      屬陪標行為，原判決卻以其違反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

      規定，係錯誤適用法規，並謂其於原審爭執本件未依同法

      第101條第3項規定程序辦理部分，亦有理由不備等違法云

      云，實係重述其在原審之主張，而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

      事實之職權行使暨已為論述指駁者，以其一己主觀之見解

      ，指摘為不當，及就原判決有關陪標俗稱等不影響判決結

      果之贅述復為指摘，自不足採。

  ㈢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撤銷之對象，係針對行政處分卻違

    法者而言，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

    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

    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

    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若僅為行政機關之單純事實敘述、觀

    念通知等說明，並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效果，即

    非行政處分，自無適用前開規定撤銷之問題。依前開原審依

    法確定之事實，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前，雖曾以112年2月24

    日函通知上訴人有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以不符合政府

    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及第6款事由，而決議不予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等旨，審諸該函內容，僅在表明當時有作成該決

    議暨所為考量等事實敘述，尚非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有為對外

    直接發生何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核屬觀念通知，而非

    行政處分。嗣後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結果，雖與112年2月24

    日函通知內容不同，依前開說明，仍無涉行政程序法第117

    條規定之適用，亦不因被上訴人在原處分中有撤銷112年2月

    24日函之表述，即有不同。原判決針對上訴人於原審就此提

    出之爭執，並無上訴論旨指摘理由不備之情形；至於原判決

    論及原處分此部分撤銷之記載，合乎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

    定部分，雖有未洽，因不影響判決結果，仍應予維持。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情形。上訴論旨

    ，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林　麗　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9 　　日

                              書記官  邱  鈺  萍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669號

上  訴  人  通躍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蒼梧              

訴訟代理人  張簡明杰  律師

被 上訴 人  海軍左營後勤支援指揮部

代  表  人  吳啟興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被上訴人辦理之「纖維處理設備乙項」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於民國110年7月27日開標，共有上訴人、台盟工程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台盟公司）及利昱工程行3家廠商參與投標。被上訴人於審標過程中發現上訴人及利昱工程行未繳納足額押標金，依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項第2款規定判定為不合格，並以開標後有2家以上廠商押標金不符合規定，致僅餘1家廠商符合招標文件規定，涉及足以影響採購公正情形，遂現場宣布暫停開標並送調查偵辦。被上訴人接獲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15835號緩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緩起訴處分），經以112年2月6日海營供應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2月6日函）通知上訴人惟未據其提出陳述意見，被上訴人隨即於112年2月23日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審認其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之罪，未經法院第一審為有罪判決，不符合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又雖符合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事由，因無影響修艦進度而非情節重大，決議不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並以112年2月24日海營供應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2月24日函）通知上訴人。嗣後，被上訴人接獲審計部就系爭採購案之審查意見，為此於112年10月12日重新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經審認上訴人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情形，遂以112年11月6日海營供應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將上訴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並表明撤銷112年2月24日函。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並聲明：申訴審議判斷、異議處理結果及原處分均撤銷。經原審以113年度訴字第206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之主張、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原判決之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結論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述如下：

  ㈠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3項、第6項規定：「（第3項）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廠商無法投標或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第6項）第1項、第3項及第4項之未遂犯罰之。」第92條規定：「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本法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廠商亦科以該條之罰金。」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6款及第3項規定：「（第1項）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六、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第3項)機關為第1項通知前，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該當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第103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依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一、有第101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第15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3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二、有第101條第1項……或第6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1年。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註銷之。」上開規定所稱「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係指被借用名義或證件之廠商無投標之意思，而明示或默示，同意他人借用其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且不論借用人有無投標資格，廠商容許借名參加投標，致生虛以競標情形，不利公平競爭程序及政府採購品質之確保，有礙公共利益，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乃將之列為獨立論處之違規事由，依同法第103條第1項第1款規定得刊登政府採購公報3年，且此與是否構成同法第87條犯罪而得適用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情形，不完全相同，仍應視個案情形分別適用。

  ㈡經查：

　　⒈原審本於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認定：本件被上訴人於系爭採購案審標時，發現上訴人及利昱工程行未繳納足額押標金，經判定不合格後僅餘台盟公司符合規定，遂暫停開標並移送偵辦；嗣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作成系爭緩起訴處分，被上訴人先以112年2月6日函通知上訴人陳述意見，續以112年2月24日函通知上訴人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決議不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等旨，嗣後係因審計部提供之審查意見，經被上訴人重新審認後方作成原處分；又依卷附證人即台盟公司實際負責人潘文雄、上訴人實際負責人劉芯余及利昱工程行負責人黃鴻昌在系爭緩起訴處分案件中之警詢、偵查中所為陳述，與法務部調查局鑑定分析3家公司投標文件具有相同影印特徵等資料，認定：上訴人有在投標文件上用印暨開立押標金支票，其實際負責人劉芯余投標時曾到場，但系爭採購案中使用上訴人名義之投標文件，係由潘文雄下載空白標單、決定投標價格暨製作標單，再交付上訴人用印暨開立押標金支票，且雖然實際負責人劉芯余投標時曾到場，關於借用上訴人、利昱工程行名義參與投標，與押標金支票的資金來源等事宜，均由潘文雄處理，實際只有潘文雄之台盟公司有投標意思，上訴人並無實際參與投標及履約意願，而潘文雄、劉芯余、黃鴻昌因系爭採購案，前經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結果，對該3人論以共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規定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對上訴人依同法第92條規定論罪而作成系爭緩起訴處分等事實，經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原判決因而論明：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雖於投標時到場，但上訴人自身既無投標意願，卻仍同意潘文雄使用其名義，並由其處理主要投標事宜，以借用上訴人、利昱工程行名義虛造有3家合格廠商參加投標假象，不能認為上訴人係自行處理本件投標事宜，而是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行為，構成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要件，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前，亦有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辦理，並無違誤等語，依前揭規定意旨及說明，所為原處分合法之論斷，即無不合。

　　⒉又依前開原審確定之事實，上訴人因系爭採購案另經檢察官偵查後作成之系爭緩起訴處分，雖對上訴人論以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6項、第3項規定之以詐術使開標發生不正確結果未遂罪，但如前述，關於刑事偵查之論罪依據，與依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論處，係本於不同規定要件而應各自為事實認定與法律評價，上訴人經刑事論罪結果縱使不該當於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規定，亦無礙於仍可構成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違規事由。原審因而指明：本件並不受系爭緩起訴處分論罪法條之拘束，而係依相關事證獨立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並認原處分合法等語，而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業已敘明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及就上訴人於原審主張各節，何以不足採取，詳予論駁，認事用法，均無違誤。上訴意旨主張其雖無參與投標意願，但參與情形應屬陪標，非借牌，謂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在處罰借牌行為，及系爭緩起訴處分之論罪既認定上訴人屬陪標行為，原判決卻以其違反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係錯誤適用法規，並謂其於原審爭執本件未依同法第101條第3項規定程序辦理部分，亦有理由不備等違法云云，實係重述其在原審之主張，而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暨已為論述指駁者，以其一己主觀之見解，指摘為不當，及就原判決有關陪標俗稱等不影響判決結果之贅述復為指摘，自不足採。

  ㈢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撤銷之對象，係針對行政處分卻違法者而言，所謂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及訴願法第3條第1項規定，係指中央或地方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若僅為行政機關之單純事實敘述、觀念通知等說明，並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效果，即非行政處分，自無適用前開規定撤銷之問題。依前開原審依法確定之事實，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前，雖曾以112年2月24日函通知上訴人有關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以不符合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4款及第6款事由，而決議不予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等旨，審諸該函內容，僅在表明當時有作成該決議暨所為考量等事實敘述，尚非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有為對外直接發生何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核屬觀念通知，而非行政處分。嗣後被上訴人作成原處分結果，雖與112年2月24日函通知內容不同，依前開說明，仍無涉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之適用，亦不因被上訴人在原處分中有撤銷112年2月24日函之表述，即有不同。原判決針對上訴人於原審就此提出之爭執，並無上訴論旨指摘理由不備之情形；至於原判決論及原處分此部分撤銷之記載，合乎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部分，雖有未洽，因不影響判決結果，仍應予維持。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並無上訴人所指違背法令情形。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9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一庭

                        審判長法官  胡　方　新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張　國　勳

                              法官　林  欣  蓉

                              法官　林　麗　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9 　　日

                              書記官  邱  鈺  萍





